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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 华凯创意      公告编号：2017-064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

凯”）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发包人贵州未来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联合体

参与人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装饰”）就“都匀三线

文化创意园建设项目一标段（历史博物馆创意装饰设计及施工一体化工程）”签

署了《工程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9,700万元，项目如期实施完成，预计公司

及上海华凯可确认收入约为 7,700 万元（扣除联合体参与人利益），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4.54%。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已签订合同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项目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40日历天。 

    3、由于项目具备一定执行周期，存在因宏观经济形势或市场物价水平大幅

上升造成公司预期收益降低及其它不可预见的风险；同时本合同款项回收分阶段

按比例执行，存在款项回收较慢的风险；另外，若公司不能按时完成施工或设备

安装调试，亦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此，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保质保量完

成项目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注重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 

    4、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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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贵州未来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开发区帝景豪园内栋内 2栋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罗毅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文

化旅游开发投资、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景区开发、

建设、经营、旅游景区园林规划、施工、会议服务；组织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及公共房屋；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服务；酒店建设

及运营；政府公共资源特许经营；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及城市土地开发；承担政府

交办的其他任务)。 

 

联合体参与人：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 123号（商住楼 1808房）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 11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傅忠成 

主营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及工程技术咨询；建筑装饰工程设计

及相关设计咨询；装饰相关产品及技术的研发；广告设计、制作及代理发布；装

饰材料、五金工具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发包人贵州未来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

发生业务往来，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包人贵州未来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都匀市国有资产管理

中心及都匀市财政局，发包人是都匀市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

的最重要主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整体财务状况及信誉均十分优良，履约能

力较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都匀三线文化创意园建设项目一标段（历史博物馆创意装饰

设计及施工一体化工程。 

2、工程地点：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 

3、资金来源：地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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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同金额：9,700万元。 

5、工程内容：历史博物馆创意装饰设计及施工一体化工程。 

6、工程承包范围： 

都匀三线文化创意园建设项目一标段（历史博物馆创意装饰设计及施工一体

化工程）的整体策划设计、施工图设计及设计图纸范围内工作内容。工作内容为：

创意策展、深化方案设计、展陈文案编制、施工图设计、模型制作安装、展厅装

饰装修施工及照明强电安装、多媒体展项设计与实施（含查询系统、投影演示系

统、模型舞台灯光及音响系统、中央控制系统、总规模型、多点触摸信息平台、

数字内容制作与调试等），具体平米区域详见图纸。（不含消防、监控、电梯、

暖通工程及公共部分装修、钢结构、幕墙）。工程施工范围最终以甲乙双方认可

的施工图及预算报价所包含范围为准。 

7、工期总日历天数：40 天。 

8、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合格质量标准。 

9、付款方式及周期： 

1）预付款：本合同签订后 7 日内发包方支付上海华凯及中诚装饰合同暂定

价款的 15%作为工程款预付。 

2）进度款支付： 

①基础装修完成，经发包人现场代表、监理工程师核实报发包人审定后，按

当月实际完成工程量（含变更增减工程量）的 80%支付； 

②多媒体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发包人现场代表、监理工程师核实报发包人

审定后，按当月实际完成工程量（含变更增减工程量）的 80%支付； 

③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30日内支付工程款至已完工程总价的 85%； 

④结算经审计机关审定后一月内付至工程总价的 95%。 

⑤质量保修金按工程结算价的 5%预留。 

10、竣工验收程序： 

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由上海华凯及中诚装饰向发包方及监理申请组织 

验收。上海华凯及中诚装饰按有关规定或约定，向发包方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和竣

工验收报告。发包方在收到上海华凯及中诚装饰送交的竣工验收报告 28 天内无

正当理由不组织验收，或组织验收后 15 天内既不批准验收通过也不一次性提出

书面整改意见，或擅自使用该展馆的，或试运行超过二个月未验收的，均视为该

项目验收合格，上海华凯及中诚装饰即可依据提交的结算文件办理结算手续。 

11、质保期：本项目的质保期为 12个月。 

12、违约责任：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须按

国家法律和本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13、合同签订时间：2017 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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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金额为 9,700 万元，项目如期实施完成，预计公司及上海华凯可

确认收入约为 7,700 万元（扣除联合体参与人利益），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 14.54%。 

注：相关数据均为估算测量，最终数据以竣工结算为准。 

2、本合同预计 2017年年内将实施完毕并确认收入，如本合同顺利履行，将

对公司 2017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

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7 月 17日  




